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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　　一诺－YC2021－020－1　　　　　　　　　
二、项目名称：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鲲鹏体育馆大学生活动灯光音响设备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南昌明进贸易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县莲塘镇街上村牌楼自然村　　　　　  
当事人2：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地 址：　　宜春市袁州区锦绣大道996号　　　　　
当事人3：宜春一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宜春市袁州区二字科巷涂家小区56号附20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2年11月1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
投诉事项：（采购文件）7、产品未检出有害物质短链氯化石蜡、中链氯化石蜡、长链氯化石蜡。（提供具有CMA或者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并附可现场验证的官方查询截图佐证）8、为保证产品的而盐腐蚀性（如雨水、汗水等），中性盐雾试验不低于6500H后，拉伸强度依据GB/T1040.2-2006标准≥7.0Mpa；断裂伸长率≥60%。（提供具有CMA或者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并附可现场验证的官方查询截图佐证）9、臭氧老化不低于6000H后，邵氏硬度依据GB/T531.1-2008检测标准70－90ShoreA。（提供具有CMA或者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并附可现场验证的官方查询截图佐证）10、老化不低于20个月后，垂直变形符合GB/T14833-2020标准≤3.0mm。
询查全国生产PVC运动地板的制造商，全国仅有1-2家生产制造商能够提供此检测报告，符合招标要求，并且相关检测报告与产品使用质量无关。投诉提供的佐证材料为询问人向三家地板供应商询问了解情况的微信截屏。
投诉请求：撤销招标文件中“第二条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里的19项康复室PVC”的第7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提供具有CMA或者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并附可现场验证的官方查询截图佐证）。
被投诉人1回复称：
为保证师生安全，产品质量，就采购产品的真实性和成熟性具有更高技术要求，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同时在采购需求设定期间已对市场进行了解，能够满足投诉人所述内容的产品具有三家或以上制造商。投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为事实依据，无法认定产品的唯一性。
被投诉人2回复称：
委托协议明确，由采购人（被投诉人1）进行投诉回复。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
1.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九条，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本项目采购人依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以国家标准为基础，根据项目目标要求，提出具体的采购需求，并不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
2.宜春职业技术学院“鲲鹏体育馆大学生活动灯光音响设备项目（编号：一诺－YC2021－020-1）”，11月3 日按公告时间进行了开标，该项目以综合评分法为评标方法，实际参加投标供应商3家，均通过资格审查和符合性审查。投诉人所投诉事项，在采购文件第三章招标需求，二、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舞台机械及幕布”，19“康复室PVC”：第7、8、9、10项实质性要求。
投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未显示微信名的主体于2022年10月13日（投诉人提出质疑前）向微信名某 “地板工厂”制造商（代理商）、微信名“aihuazi99”于2022年10月31日（采购人质疑答复后、投诉人提起投诉前）向微信名某“塑胶地板”和某“地板”制造商（代理商）进行过产品报价或性能询问，被询问人显示所在地与实际参加投标的产品制造商所在地并无交集。本项目实际参加投标的3家供应商分别提供了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相应品牌货物的检测报告，均满足或高于采购需求;投诉人未提供微信记录中询问人与被询问人实名信息，且单方面、缺乏具体指标等反馈信息不足以证明该采购需求具有唯一性或指定性。
3.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63号），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检验检测机构，是指依法成立，依据相关标准或者技术规范，利用仪器设备、环境设施等技术条件和专业技能，对产品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进行检验检测的专业技术组织。本办法所称资质认定，是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对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检验检测机构的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实施的评价许可。第十五条：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标准…式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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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英文缩写为：CNAS）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的规定，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英文缩写为：CNCA）批准成立并确定的认可机构，统一实施对认证机构、实验室和检验机构等相关机构的认可工作。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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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国务院令第390号） 第二十四条：获得认证证书的，应当在认证范围内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不得利用产品、服务认证证书、认证标志和相关文字、符号，误导公众认为其管理体系已通过认证，也不得利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认证标志和相关文字、符号，误导公众认为其产品、服务已通过认证。
因此，具有CMA或CNAS检测标识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文件具有法定效应，采购人以此作为核查供应商所提供检测文件是否符合采购需求的，并不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投诉人所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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